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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32）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營業額
及純利分別約為 11億港元及 1.84億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約 10億港元及 1.74億港元）增加約 9%及 6%。期內
之未經審核毛利率（ 24.1%）較二零零五年同期（ 24.5%）相若，而未經審核純利率則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 17.3%
減少至本期間之 16.8%。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總資產淨值增加至 21.2億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 19.4億港元），乃主要由於期內之未經審核溢利所致。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流動比率
維持在 2.2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1.8倍）。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淨現金及銀
行結存（扣除未償還銀行借貸後）約為 4.23億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4.17億港元）。

財務摘要
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094,151 1,008,241 +9
毛利 263,894 247,294 +7
期內純利 183,593 173,969 +6
每股基本盈利 40.1港仙 38.5港仙 +4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於二零零
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第一季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以
及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連同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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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 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附註 2） 1,094,151 1,008,241
銷售成本 (830,257) (760,947)

毛利（附註 3） 263,894 247,294
其他經營收入 10,758 1,602
分銷成本 (17,280) (12,368)
行政費用 (35,686) (30,021)

經營溢利 221,686 206,507
財務費用 (7,225) (1,533)

除稅前溢利 214,461 204,974
所得稅開支 (30,868) (31,005)

期內純利（附註 4） 183,593 173,969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 5） 40.1港仙  38.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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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4,785 1,091,452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7,263 180,175

流動資產
存貨（附註 6） 528,643 549,99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7） 645,668 758,123
銀行結存及現金（附註 8） 974,443 848,436

2,148,754 2,156,55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634,602 921,761
稅項負債 95,062 98,728
銀行借貸（附註 8） 244,864 181,937

974,528 1,202,426

流動資產淨值（附註 9） 1,174,226 954,127

資產總值減去流動負債 2,466,274 2,225,75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7,871 38,150
銀行借貸（附註 8） 306,736 249,559

344,607 287,709

2,121,667 1,938,0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附註 10） 45,845 45,816
儲備 2,075,822 1,892,229

2,121,667 1,938,045

附註：

1. 編製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之收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時所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乃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2.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約為 11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9%（二零零五年：約 10

億港元）。

3. 期內之毛利率約為 24.1%（二零零五年同期約為 24.5%）。

4. 期內之純利率約為 16.8%（二零零五年同期約為 17.3%）。

5.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純利 183,59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73,96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58,392,000

股（二零零五年：451,689,527股）計算。

6. 存貨周轉期約為 58日（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58日）。

7. 應收賬款周轉期約為 46日（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52日）。

8.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淨現金及銀行結存（扣除未償還銀行借貸後）約為 4.23億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 4.17億港元）。

9.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維持於 2.2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1.8倍）。

10. 股本增加乃由於期內行使合共 290,000份員工購股權導致發行相同數目之普通股。



– 4 –

由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未必分別反映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業績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之末期業績，故建議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
慎行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及李建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袓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